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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简介 

福建中医药大学创建于 1958 年，是我国创办较早的高等中医药院校之一，两

次入选福建省重点建设高校，是福建省“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有中医学、中西

医结合和中医博士专业学位 3 个博士学位授权点，有中医学、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药学、中药学、护理学、医学技术等 7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有临床

医学、中医、中药学和护理等 4个硕士专业学位类别；有中医学、中西医结合等 2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有中医学等 19个本科专业。学校拥有两个校区，共占地 1030

亩；现有全日制在校生 1.3万多人，其中研究生 2500多人。学校现有教职医护员

工（含 4 所直属附属医院）6000多人，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 1000

多人；有 11 所非直属附属医院、9所临床医学院，各类教学及毕业实习基地逾百

所。拥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国家中医药传承与创新

“百千万”人才工程（岐黄工程）岐黄学者、“全国中医药杰出贡献奖”获得者、

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和卫生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

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级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指导老师、全国百名杰出青年中

医、全国优秀教师等各类国家级优秀人才。学校先后两次在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

水平评估中获得“优秀”，还顺利通过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学校的中医学、

中药学、护理学、临床医学通过教育部专业认证，康复物理治疗和康复作业治疗

分别通过世界物理治疗联盟、世界作业治疗联盟国际教育标准认证；拥有一批国

家级的科研院所、本科教学工程项目、教学成果奖、重点学科、临床重点专科、

科研课题等成果。 

   



 

西医医师系统学习中医药知识和技能培训班招生简章 

 

为贯彻落实中西医并重的方针，促进福建省中医药事业的全面发展，充分发

挥中医药特色诊疗优势，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

公室关于印发第一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化药及生物制品）的通知》

（国卫办医函〔2019〕558 号）和《福建省开展西医医师系统学习中医药知识和

技能培训考核方案》（闽卫中医函〔2022〕746 号）文件相关精神，福建中医药大

学特开设“西医医师系统学习中医药知识和技能”（以下简称“西学中”）培训班。 

【培训目标】通过系统的中医药理论知识培训和临床实践，普及非中医类别医

师中医药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培养一批业务素质较高的中西医结合

人才，提高非中医类别医师中医理论思维能力和中医临证能力，熟练地运用中医

药防治疾病，更好地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的中医药服务。 

【培训对象】全省西医医师，包括临床、口腔、公卫类别的执业（助理）医师，

乡村医生也可以参加。 

【培训期限】一年制、二年制、一年制转二年制。 

【培训费用】包含理论学习与临床实习费用，一年制 4800 元/生、二年制 6300

元/生；一年制转二年制 2500 元/生；教材费另计。 

【培训方式】为解决工学矛盾，采取送教上门形式；理论学习（含自学）与临

床实习相结合，理论在线学习与面授教学相结合。 

理论学习：9 个月（一年制、一年制转二年制）、18 个月（二年制）；以“网

络授课+集中面授+自学”方式学习。 

临床实习：3个月（一年制、一年制转二年制）、6 个月（二年制）；在二甲及

以上中医医院进行规定科室轮转。 

【培训课程】总学时数 507学时（一年制）、413学时（一年制转二年制）、850

学时（二年制）；开设《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内经》

《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针灸学》《推拿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外科

学》《中医儿科学》《中医妇科学》《中医骨伤科学》等课程以及临床实习。 

【培训师资】理论教学由福建中医药大学具有副教授、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并

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承担；临床实习由二甲及以上中医医院高年资中医临床医

师承担。 

【考核结业】修完教学规定的全部课程且考核合格者，由福建中医药大学授予

《福建省西医医师系统学习中医药知识和技能培训（一年制／二年制）合格证》。 

相关政策文件 

 

1、2012年 3 月 8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了《关于开展中医医院非中医类

别医师系统培训中医药知识和技能试点工作的通知》（国中医药医政综合便函

【2012】49 号），明确规定了西医学习中医学习班相关条款，规定了非中医类别

医师学习中医理论课程一年半以上，完成不少于 10-14 门中医必修课程，总学时

数不少于 850学时，临床实习时间不少于 6 个月工作日。 

2、2017 年 7 月 11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医教协同

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其中《意见》谈到，加强中医药人才

培养，建立完善西医学习中医制度，鼓励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攻读中医专业学位，

鼓励西医离职学习中医。 

3、2019 年 6 月 11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局办公室联合发

布通知，强调指出：“对于中药，中医类别医师应当按照《中成药临床应用指导

原则》《医院中药饮片管理规范》等，遵照中医临床基本的辨证施治原则开具中

药处方。其他类别的医师，经过不少于 1 年系统学习中医药专业知识并考核合格

后，遵照中医临床基本的辨证施治原则，可以开具中成药处方；取得省级以上教

育行政部门认可的中医、中西医结合、民族医医学专业学历或学位的，或者参加

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认可的 2 年以上西医学习中医培训班（总学时数不少于 850

学时）并取得相应证书的，既可以开具中成药处方，也可以开具中药饮片处方。” 

4、2022年 5月 31日，为贯彻《中医药法》《医师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有关精神，落实关于鼓励西医医师学习应用

中医药技术方法的要求，根据国家相关政策法规，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印发关

于福建省开展西医医师系统学习中医药知识和技能培训考核方案的通知（闽卫中

医函〔2022〕746 号）。 

5、2022 年 6 月 9 日，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鼓励西医医师学习应用中医药技

术方法的精神，并加强规范管理，根据相关政策法规，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

于加强西医医师学习应用中医药技术方法规范管理的通知（闽卫中医函〔2022〕

798 号）。 

【联系方式】 

联系人：郭老师  联系电话：0591-22861361/13905904672 

福建中医药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https://cjy.fjtcm.edu.cn/ 


